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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信息

• 資助學校採購活動須依循教育局通告第4/2013號所載
的程序及《資助學校採購程序指引》辦理

• 每項津貼的用途須符合既定的目的

• 採用公平、公開及透明的採購程序

• 設定採購的監察與制衡機制

• 資助學校應在報價／招標文件中加入以具體條款，列
明基於國家安全而容許學校取消供應商的資格和終止
相關合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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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與不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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 嚴格遵守採購的財政限額及相關安排

應 (1)

財政限額 採購安排 批核人員

5,000元或以下

毋須為採購物料或服務進行公開競

投，但校內適當職級的人員須證明

有關採購是必須的及價格公平合理

校長/副校長

[註：如學校沒有副校長，

校長將為批核人員。]5,000元以上至

50,000元
邀請最少 兩個口頭報價

50,000元以上至

200,000元
邀請最少 五個書面報價 校長

200,000元以上 邀請最少 五名供應商投標

標書批核委員會，成員須包

括校監/校董、校長、一名

教師及一名家長教師會代表

或家長校董。 4



應 (2)
 書面知會營辦商和供應商，向學校員工提供任何利益均

屬違法行為

 要求參與採購及物料供應職務的人員申報利益衝突(可

使用標準表格)

 遵行適當分工，委派不同的教職員負責採購過程中不同

的工序

 把同類的項目集中收錄在同一份報價或投標附表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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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 (3)
 述明所需物料／服務的規格詳情

 如有需要，參考市面上相關產品／服務資料

 根據學校本身的需要擬訂規格

 避免指定某個牌子／型號

 註明截標／截止報價日期及時間

 報價及招標的資料須保密處理

 提供充分和同等資料予所有獲邀的供應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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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 (4)
 為公平起見，應採用輪流的方式邀請不同的供應商

 盡可能同時邀請上一次獲批核的供應商進行競投，視乎
該供應商提供的服務是否令人滿意

 在邀請書面報價／招標文件中清楚說明預先設定的評審
準則及評分制度(如適用)，供有意競投者參考。如使用評
分制度，則一般應推薦接納獲最高整體評分的書面報價單
／標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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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以下的分別外，書面報價及招標程序大致相同，
以加強監察與制衡

書面報價及招標程序的比較

書面報價 招標

將收到的書面報價單上鎖 將收到的標書放進投標箱內

委任兩位適當職級的人員
負責開啟及審核書面報價
單

成立開標及標書審核委員會

書面報價單由校長批核 標書由標書批核委員會批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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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標及標書審核委員會

2名由校長委派的成員:

 1人的薪級點須不低於總薪級表第25點

 另1人須不低於文書助理或同等職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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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書批核委員會

4名由校董會/法團校董會委派的成員:

 校監/校董

 校長

 1名教師

 1名家長教師會代表或家長校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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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 (5)
 選取符合規格而索價最低的報價單/標書

 採用「資助學校採購活動異常情況報告」並按年向校董

會／法團校董會匯報

 督導抽查口頭報價文件，以核實取得的報價是否真確

 妥為備存投標和報價紀錄，以供教育局審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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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 (6)
 善用教育局提供的3份財務參考文件:

1) 資助學校校董會／法團校董會已批核的財務及
人事管理事宜報告

2) 資助學校財務管理注意事項

3) 資助學校採購活動異常情況報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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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) 資助學校校董會/法團校董會已
批核的財務及人事管理事宜報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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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) 資助學校財務管理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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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) 資助學校採購活動異常情況報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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 把所需的同類項目分多次購買，從而規避有關的
金額限制及報價/招標程序(註：重複採購同類項目

只可在12個月內的累積價值不超過所訂的財政限
額)

 根據每月付款而非整體合約價值進行採購程序

例︰24個月寬頻上網服務

12個月保安服務

36個月租用影印機

不應 (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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 在截止日期及時間之前開啟書面報價單／標書

 考慮逾期遞交的書面報價單／標書

 在不能提供理據和相關紀錄的情況下，拒絕接納

索價最低的書面報價單/標書

不應 (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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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一報價／招標 (1)
 只有具備充份的理據，並在採用競投的報價／招標方

法不能有效獲取所需物料及服務的情況下，才能採用

單一報價／招標程序，例如︰

– 有證據顯示所需物料及服務只由一位供應商提供

– 基於與保護版權或與技術問題有關的理由

– 所需服務須由公用事業機構提供

– 專利或專門設備需要維修，而設備供應商憑藉設備保
證書擁有提供維修服務的獨有權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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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一報價／招標 (2)
 須事先得到下列相關人員的批准，並將有關的決定和

理據妥為紀錄︰

– 預算每次需費50,000元或以下的採購項目，須先得到
有關的科主任或一名薪級點不低於總薪級表第25點
的教職員的批准

– 預算每次需費50,000元以上的採購項目，須先得到校
董會／法團校董會的批准

 應依循與具競投性的報價／招標相同的採購程序辦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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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學團體參與學校採購活動 (1) 
(I) 透過辦學團體取得物料及服務

 須事先得到校董會／法團校董會的批准，並妥為存

檔

 辦學團體須依循與資助學校相同的採購程序

 保存所有相關的採購紀錄以供學校作審計之用

 校董會／法團校董會有責任確保辦學團體所進行的
採購活動符合教育局指引所列的採購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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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學團體參與學校採購活動 (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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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) 向辦學團體採購物料及服務

 辦學團體應被視為競投者之一，並與其它競投者一

樣，須經過競投及相同的甄選程序

 校董會／法團校董會應確保辦學團體與其它競投者

獲得同等及公平的看待

 校董會／法團校董會應留意有關利益衝突的申報



辦學團體參與學校採購活動 (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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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I) 以單一報價／招標的方法向辦學團體採購物料及服務

 須遵守單一報價／招標(即第18張投影片所列)的有

關要求，並須事先得到校董會／法團校董會的批准

 經審核的報價單／標書，最終應由校董會／法團校
董會決定接納與否，並將有關決定及其理據妥為存

檔

 校董會／法團校董會應參考「就辦學團體供應物料
及提供服務而進行單一報價／招標及審核報價單／

標書的檢視清單」



 教育局通告第4/2013號
 《學校行政手冊》 (6.4節物料及服務的採購)
 《設有法團校董會的資助學校財務管理指引》

教育局網頁 > 學校行政及管理 > 財務管理 > 有關財務管理

 3份財務參考文件
教育局網頁 > 學校行政及管理 > 行政規則 > 資助學校一般行政
事宜一覽表

 《資助學校採購程序的工作清單》
協助學校妥善地進行採購工作，以防止遺漏及疏忽
教育局網頁 > 學校行政及管理 > 財務管理 >有關財務管理 > 資助
學校採購程序的參考資料

資料來源及參考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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